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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教职工职称评聘工作

一、开展编外教师职称认定、评审工作

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，根据益阳市人社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

全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益人社发〔2021〕3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组

织人事处组织学校教职工进行申报，累计完成 30位编外教职工的初

级、中级、副高职称认定（或评审）材料的审核及推荐工作。

二、开展 2021 年非高教系列职称申报工作

9 月 3 日至 23 日，根据湖南省教育厅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

〔2021〕77 号）精神，组织人事处开展了 2021 年非高校系列职称申

报工作，包括非高校系列教师的中级、副高级、正高级职称评审的系

统报名、缴费、材料审核及盖章；

9 月 13 日，对本次的职称参评信息进行了公示，9 月 23 日将完

成公示的评审材料，向湖南省教育厅进行了报送，完成了相关评审费

用缴纳。

表 1 2021 年度非高校系列职称工作时间安排表

时间 工作内容 参与人员 地点

9月 2日前 参评人员准备材料

9月 3日-4 日

1.交高级评审费 600 元，中

级评审费 230 元，2 寸彩色

相片 2张

2.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、毕

业证学信网证明件、教师资

格证、现职称证、职称外语

证、职称计算机证原件及复

印件（各一份）到组织人事

1.申报人员

2.校职改办人员
组织人事处办

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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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填写电子版申报材料，证

书复印件审核签字盖章；

9月 5日

1. 代表作查重

2.从个人人事档案中复印

近 5 年的年度考核登记表

（中级近 4 年），并审核签

字盖章。

3.领《聘任书》打印稿

1.申报人员

2.组织人事处、图

书馆工作人员

图书馆

组织人事处办

公室

9月 6日-8 日

申报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审

核、签字、盖章。（师德师

风，科研成果及业绩 9月 6

日-7 日；教育教学：9月 7

日下午-8 日）

（个人申报材料的有效时

间均截止到 2021 年 9 月 30

日（含））

1.申报人员

2.组织人事处、教

务处、科研处等相

关工作人员

组织人事处、教

务处、科研处等

9月 9日-10 日

1.组织人事处审核评审材

料、签字、盖章

2.资格审查

3.申报材料装订成册，提交

完整职称评审材料

1.申报人员

2.资格审查委员会

成员

组织人事处

9月 11 日

1.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公示

2.参评人员基本信息情况

表公示

资格审查委员会成

员、组织人事处
待定

9月 17 日 组织人事处送报材料 组织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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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公示情况

三、开展学校 2021 年高教系列职称申报工作

7 月 9日，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021 年度教授、副教

授、讲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及赋分办法》湘工美职

院〔2021〕63 号（以下简称《赋分办法》）提交学校教代会

审议、党委会议审定通过，后印发至各部门。

9 月 25 日，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

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〔2021〕77 号）、《关于

印发〈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评审工作改革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14〕58 号）、湖南省高校教

师系列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、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

做好 2020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印发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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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021 年度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审基本条件及赋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工美职院〔2021〕63 号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为确保 2021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工

作顺利进行，出台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021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

职称评审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表 1 2021 年编内教师旁系列职称评定工作进度表

时间 工作内容 参与人员 地点

10 月 30 日前 参评人员准备材料

10 月 11 日-12

日

1.交高级评审费 600 元，中级

评审费 260 元，2 寸彩色相片 2

张

2.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、毕业

证学信网证明件、教师资格证、

现职称证、职称外语证、职称

计算机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各一

份）到组织人事处填写电子版

申报材料，证书复印件审核签

字盖章；

3.2000 年之前的毕业证留存原

件至人事处，统一到政府学历

认定中心进行学历认定

1.所有申报

2021 年度教

授、副教授、

讲师职称评

审人员；

2.校职改办

人员

组织人事

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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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13 日-15

日

2.代表作查重

2.领取年度考核情况证明（副

高以上近 5年，中级近 4年）。

3.领《聘任书》打印稿

图书馆

组织人事

处办公室

10 月 14- 15、

18-20 日

1.师德师风、教育教学、实践、

科研成果及业绩等评审材料原

件的审核、签字、盖章。

（个人申报材料的有效时间均

截止到 2021 年 9月 30 日（含））

1.所有申报

2021 年度教

授、副教授、

讲师职称评

审人员；

2.组织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

科研处、学

生处、创建

办等相关工

作人员

组织人事

处、教务

处、学生

处、科研

处、创建

办

10 月 21 日-22

日

1.师德师风、教育教学、科研

成果及业绩资格审查。（相应资

格审查表签字盖章）

2.参评人员基本信息情况表签

字盖章。

1.所有申报

2021 年度教

授、副教授、

讲师职称评

审人员；

2.组织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

组织人事

处、教务

处、学生

处、科研

处、创建
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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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处、学

生处、创建

办等相关工

作人员

10 月 25 日-29

日

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及基本信息

情况表公示（公示时间 5 个工

作日）

职改办全体

成员

学校官网

公示

2.评审材料及各类参评表格，

签字盖章

教务处、科

研处、学生

处、创建办、

各二级学院

等相关工作

人员

各部门办

公室

11 月 1 日-3 日

1.提交完整的装订成册的评审

材料

2.组织人事处形式审查（11月

1 日中级；2 日-3 日高级）

职改办全体

成员

致美楼

312 会议

室

11 月 4 日-5 日

1.师德师风及学历学位、继续

教育、职称英语、计算机加分

量化表纸质版及电子版，交组

织人事处；

2.教育教学量化积分表纸质版

职改办全体

成员

致美楼

312 会议
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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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电子版，交教务处；

3.科研成果及业绩量化计分表

纸质版及电子版，交科研处。

4.量化计分表纸质版均需参评

人员手写签名，提交后，非特

殊情况，原则上计分内容不得

修改。

11 月 8 日- 19

日

1.师德师风测评

2.教学测评

3.综合考评

任职资格审

查小组、师

德师风测评

委员会、教

学测评委员

会、科研测

评委员会、

学生工作测

评委员会人

员

致美楼

201 会议

室

10 月 15 日，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

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【2021】77 号）、省教

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

职改领字【2020】111 号）精神，向各部门下发《关于做好 2021 年

学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材料报送及填报要求的通知》（湘工美职院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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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办字【2021】02 号）。

202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，学校 2021 年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参

评人员培训会议，在益阳校区致美楼 201 会议室召开。

本次会议由组织人事处副处长汤艳玲主持会议，并对本次职称评

审师德师风方面的材料准备及审核等问题进行了答疑。教务处副处长

李虹霞、科研处副处长包文婷，分别针对本次职称评审教育教学方面、

科研成果及业绩的材料准备及相关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解答。组织人事

处干事杨彦斌，对本次职称材料相关表格的填写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详

细的介绍。

图 1 人事处副处长汤艳玲讲解职称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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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培训现场


